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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垫江县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制度(试行)

的通知
垫江府办发〔2018〕65号

县政府有关部门，有关单位：

《垫江县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制度(试行)》已经县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垫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8 年 12 月 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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垫江县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制度(试行)

为进一步推进我县海绵城市建设工作，规范项目的规划建设

管理，根据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》

(国办发〔2015〕75 号)《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

市建设的实施意见》(渝府办发﹝2016﹞37号)和《重庆市海绵城

市建设管理办法(试行)》等规定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总则

第一条 指导思想。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认真学

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牢固树立以人民为

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深入践行绿色发展理念，转变城市规划建设理

念，修复城市水生态、涵养水资源、防止水污染、保障水安全。

第二条 基本原则。坚持“规划引领、生态优先，安全为重、

因地制宜，统筹建设、分类实施，政府引导、社会参与”原则，

各相关部门将海绵城市建设要求纳入到工程项目建设管理审批

程序中，形成从土地出让、规划、设计、建设、验收维护等全过

程闭合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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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条 定义。海绵城市建设是指在城市建设中，充分保护、

修复和恢复城市水生态系统，统筹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、城市雨

水管渠系统、超标雨水排放系统，实现雨水的自然积存、自然渗

透、自然净化和利用，并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的城市开

发建设方式。

第四条 适用范围。垫江县城区内新建房屋建筑工程、市政

基础设施工程、水利工程等建设项目适用本制度。各镇(乡)可参

照执行。

第五条 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是海绵城市建设的综合管理部

门，县规划、县发改委、县国土、县水务等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

内做好海绵城市建设与管理的相关工作。

二、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

第六条 县发展改革委加强项目前期论证工作，指导项目单

位在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时增设海绵城市建设内容专篇，明确海

绵城市建设内容及规模、投资金额及资金来源。

第七条 县规划局在城市总规、相关专项规划及详细规划中

落实海绵城市理念，科学划定城市蓝线和绿线，严格落实海绵城

市指标体系。县城乡建委会同县规划局等部门开展海绵城市修建

性详细规划编制，分解落实专项规划确定的控制目标和指标。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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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指标调整严格按照《重庆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(试行)》要

求实施。

第八条 土地划拨、出让前，县规划局应在建设用地规划条

件函中明确海绵城市技术指标(海绵城市专项规划或海绵城市修

建性详细规划确定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等指标)，县国土房管局

将县规划局提供的海绵城市技术指标作为地块控制指标要求之

一，并在土地使用权划拨决定书、土地使用权出让公告及合同中

予以明确。

三、工程建设许可阶段

第九条 规划手续审批阶段。县规划局在核发建设项目选址

意见书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，应落实

规划(修建性详细规划编制完成前以县政府批复的海绵城市专项

规划为依据)明确的海绵城市指标(年径流总量控制率、雨水年径

流污染总量去除率等强制性指标)，并在相关批准文件中载明相

关批准内容。东部新区开发建设服务中心对东部新区海绵城市项

目进行监管。

第十条 规划方案审查阶段。县规划局审查项目规划方案时，

同步审查海绵城市指标及相关内容，并在方案审查意见函中载明

海绵城市相关批准内容。《重庆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法(试行)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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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自印发之日起，尚未取得方案设计批复的建设项目，应严格

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，重新编制方案设计报县规划局批准。

四、施工许可阶段

第十一条 环评、水保审批阶段。县环保局将海绵城市建设

要求纳入环境影响评价体系；县水务局在建设项目水土保持、行

洪报告等行政许可环节中落实海绵城市建设相关要求。

第十二条 初设、施工图审查阶段。县城乡建委等部门在各

自职责范围内的初步设计、施工图设计审查时，同步审查海绵城

市建设相关内容，并在批准文件中载明海绵城市相关批准内容。

五、联合竣工验收阶段

第十三条 竣工验收阶段。县城乡建委在竣工验收备案前对

海绵城市建设效果进行专项评估，评估结果不满足规划控制要求

的，责令相关建设单位进行整改。

六、维护管理

第十四条 县城市管理局按照《重庆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办

法(试行)》要求，加强城市道路、绿地、广场等市政公用海绵设

施运行管理和维护；建立海绵设施的运行状况检查和考核制度。

七、其他

第十五条 县城乡建委等相关部门将海绵城市建设相关内

容纳入施工许可监管范畴，督促建设单位履行主体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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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建设项目海绵城市建设

活动进行监督，发现违反本制度的行为，可向垫江县规划建设行

政主管部门举报。规划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、施工图审查等有关

单位违反本管理办法的，有关主管部门可将其违章行业作为不良

记录予以公示或视其情节轻重依法追究责任。

第十七条 本制度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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